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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代保险数据交换标准》 

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

     本标准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下达的团体标准编制任务，计划编

号 2017001-IAC，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归口管理。本标准的起草工作

小组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、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成，共

同完成此项标准的起草工作。 

二、背景与意义 

经代作为保险销售的重要渠道之一，越来越受到各家保险公司的

重视，同时经代公司自身的信息化水平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

在不断提高，纷纷建立起自己的 CRM系统和移动展业系统，旨在为客

户提供安全、便捷、高效的保险服务及优质的客户体验；经代公司开

始普遍的诉求通过接口技术与各家保险公司核心系统进行保单交易

的实时对接，但由于经代公司及保险公司各自核心系统的技术标准和

技术体系不一，且缺乏系统数据交换标准及接口规范，造成双方在系

统开发对接方面均需要投入大量资源，接口对接质量、效率都面临巨

大挑战，严重阻碍了经代渠道在保险销售上的发展。 

泰康在近几年与经代的实际对接工作中，认真总结和提炼，完成

了一套针对经代渠道的数据交换标准及规范，并在具体实战中得到了

充分检验和不断优化完善，为此我公司拟将此套经代渠道数据交换标

准贡献出来，广泛与主要的同业公司及经代公司进行讨论和交流，并

在行业协会的组织和指导下，共同指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《保险公司

批注 [王好男1]: 更新编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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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经代公司数据交换标准》。 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 

1. 一致性原则 

本标准参考 GB/T 20000.1《标准化工作指南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标准化法》等标准化资料，且与我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相

承接，与我国保险中介方面的方针政策相一致。 

2.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按照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程序及规则》等相

关要求进行编写，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。结构上主要包括前

言、范围、术语和定义、交易要求四个部分。 

3. 实用性原则 

该标准中有关我国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系统对接服务内容

及要求的规定，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，分析当前我国保险中

介对接服务的现状，调研个别保险公司、保险中介公司现实情况的基

础上进行的编写。本标准符合保险中介业务实际，且可操作性强，有

利于规范我国保险中介服务，提高保险中介服务标准化和整体工作水

平，进而更好的服务于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。 

四、确定标准内容的依据 

1. 国家及行业标准 

无 

2.法律、法规及文件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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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 

《保险代理、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 

《》 

五、标准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人寿保险相关的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系统对

接服务数据交换的标准，包括投保、保全、理赔等方面的内容以及相

关数据字典等方便的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在系统对接时构建交易

服务时使用，是系统对接服务交易的标准依据。 

本标准不适用于保险服务公司提供的价格保险和指数保险等创

新型业务。 

（2）术语和定义 

本部分对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系统对接相关概念进行了解

释，便于标准应用者理解和应用。 

（3）基本要求 

本部分对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系统对接工作应遵循的基本

原则、基础服务能力进行了规范，其中针对投保、保全、理赔等业务

的数据交换标准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提出了具体要求。 

（4）交易服务 

    本部分是本标准的核心内容之一，对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系

批注 [王好男3]: 更新法律法规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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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对接过程中投保、保全、理赔等业务的核心交易在交换数据内容的

标准上均提出了具体的规范性要求。这些内容和要求是在符合现行行

业监管规定的基础上设定的。 

六、主要工作过程 

   1.准备阶段 

根据标准编制任务要求与计划，首先成立了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

牵头、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标准起草小组。在对保险中

介相关政策文件及标准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了标准起

草的目标和内容。并依据参与单位的专业、技能和人数情况，由泰康

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。 

    2.资料收集 

标准起草工作小组首先收集和整理我国有关的标准和法律法规，

其中收集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保

险代理、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等作为参考资

料。 

    3.开展调研 

根据标准制定工作的需求，工作小组召集保险公司、保险中介公

司主要经营主体进行了多次交流与讨论，了解各保险公司、保险中介

公司系统对接工作流程和服务实际情况，总结经验、取长补短，为标

准的起草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持。 

    4.标准起草 

标准起草小组多次召开标准起草小组讨论会，确定标准的框架和

批注 [王好男5]: 小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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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，在遵循规范性、科学性和尊重实际的原则基础上，重点围

绕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公司系统对接服务内容与要求，最终完成了标

准草案的起草工作。在编制草案过程中，工作组从总体规划、确定框

架，再到内容完善，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探讨，并根据每一阶段达成

的共识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经代保险数据交换标准》

人寿保险部分草案。 

    5.草案研讨阶段 

草案形成后，就草案有关内容，2017 年 11 月 2 日，标准起草小

组邀请人保财险、中华联合、华农财险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的

有关专家开展了团体标准研讨会，与会领导与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

进行了研讨，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。 

 

 《经代保险数据交换标准》 

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

2017 年 10 月 

批注 [王好男6]: 具体日期明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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